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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市级部门收费事项清单（第一版）

有关内容源自“广东省政务服务网”，生成日期：2018年9月26日

行
政
区
划

实施主
体

通用目录
名称

事项名称

是
否
收
费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名称

内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审批（延
续）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广东省无
线电管理
条例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
率占用费。
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取的频
率占用费，应当及时上缴
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减
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审批（延
续）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新申
请）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电
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费
[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变更）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电
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费
[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用
和呼号指
配审批
（变更）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电
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费
[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广东省无
线电管理
条例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
率占用费。
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取的频
率占用费，应当及时上缴
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减
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新申
请）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管理办
法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实行有偿使用。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新申
请）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续
期）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广东省无
线电管理
条例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
率占用费。
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取的频
率占用费，应当及时上缴
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减
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续
期）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续
期）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管理办
法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实行有偿使用。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研制、生
产、销售
和维修无
线电发射
设备实效
发射试验
审批

研制、生
产、销售
和维修无
线电发射
设备实效
发射试验
审批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无线电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见《国家计划委员会
、财政部、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
的通知》（计价费〔1998〕号
218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
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用费收费标
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
2300号）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变
更）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管理办
法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实行有偿使用。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变
更）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广东省无
线电管理
条例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
率占用费。
无线电主管部门收取的频
率占用费，应当及时上缴
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减
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广
州
市

广州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委员会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

无线电频
率使用许
可（变
更）

是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无
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
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
费[1998]2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3]2300号）。根据《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免
征涉企频率占用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无线电管
理条例》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
、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辅助器具
配置确认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辅助器具
配置确认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
等级复查
鉴定申请

是

收费350元，无论参保与否，均需预
交鉴定费，结论一致的，鉴定费由
申请方支付；结论不一致的，参保
的工伤职工鉴定费由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
等级复查
鉴定申请

是

收费350元，无论参保与否，均需预
交鉴定费，结论一致的，鉴定费由
申请方支付；结论不一致的，参保
的工伤职工鉴定费由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生活自理
障碍程度
等级鉴定
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生活自理
障碍程度
等级鉴定
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工伤复发
确认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工伤复发
确认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
等级鉴定
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
等级鉴定
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停工留薪
期确认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停工留薪
期确认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生活自理
障碍程度
等级复查
鉴定申请

是

收费350元，无论参保与否，均需预
交鉴定费，结论一致的，鉴定费由
申请方支付；结论不一致的，参保
的工伤职工鉴定费由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职工
生活自理
障碍程度
等级复查
鉴定申请

是

收费350元，无论参保与否，均需预
交鉴定费，结论一致的，鉴定费由
申请方支付；结论不一致的，参保
的工伤职工鉴定费由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非因工伤
残或因病
丧失劳动
能力程度
鉴定

是 收费390元。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非因工伤
残或因病
丧失劳动
能力程度
鉴定

是 收费390元。

广州市物
价局、广
州市财政
局《转发
省物价局
、财政厅
关于劳动
能力鉴定
费问题复
函的通知
》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社保卡遗
失补办

是
补换领社保卡按照20元/卡收取工本
费。

市物价局
、财政局
关于补换
卡收费有
关问题的
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社保卡遗
失补办

是
补换领社保卡按照20元/卡收取工本
费。

广州市发
展改革委
转发关于
扩大18项
行政事业
性收费免
征范围等
问题的通
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社保卡遗
失补办

是
补换领社保卡按照20元/卡收取工本
费。

广东省物
价局、广
东省财政
厅关于社
会保障
（IC）卡
收费问题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康复
对象确认
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全文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工伤康复
对象确认
申请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全文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劳动能力
鉴定

劳动能力
鉴定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转发省
物价局、
财政厅关
于劳动能
力鉴定费
问题复函
的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力资
源和社
会保障
局

劳动能力
鉴定

劳动能力
鉴定

是

收费390元，已参加广州市工伤保险
并仍保留原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职
工申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鉴定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劳
动能力鉴
定费问题
的复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民政
府外事
办公室

办理领事
认证

是

市外事办代办费：平件60元/份，急
件加收30元/份; 
外交部认证费：民事50元/份，商业
100元/份，急件加收50元/份，外交
部代办费60元/份，急件加收30元/
份；
使馆认证费根据“外国驻华使馆
（代表处）领事认证规定汇编”收
取。（因驻华使馆收费标准时有调
整，故“外国驻华使馆（代表处）
领事认证规定汇编”所列标准仅供
参考，请当事人以使馆实际收费标
准为准）
注：如文书当事人为外国人，办理
领事认证须按对等收费，详情可电
话咨询工作人员。

国家物价
局 财政部
关于发布
外交部行
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
及标准的
通知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人民政
府外事
办公室

办理领事
认证

是

市外事办代办费：平件60元/份，急
件加收30元/份; 
外交部认证费：民事50元/份，商业
100元/份，急件加收50元/份，外交
部代办费60元/份，急件加收30元/
份；
使馆认证费根据“外国驻华使馆
（代表处）领事认证规定汇编”收
取。（因驻华使馆收费标准时有调
整，故“外国驻华使馆（代表处）
领事认证规定汇编”所列标准仅供
参考，请当事人以使馆实际收费标
准为准）
注：如文书当事人为外国人，办理
领事认证须按对等收费，详情可电
话咨询工作人员。

国家计委　
财政部关
于调整护
照认证和
签证、认
证代办费
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
通知
计价格
[1999]466
号  1999
年4月27日

外交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物价局（委员会）
、财政厅（局）：
外交部《关于调整因公护
照成本服务费和加急费的
请示》（外领三函
[1998]157号）和《关于
调整认证收费标准的请示
》（外领八函
[1999]3号）、《关于调
整签证、认证代办费及加
急服务费的请示》（外领
八函[1999]2号）均悉。
为提高因公护照防伪、防
变造性能，加强护照管理
工作；提高领事认证工作
的效率、质量，促进签证
、认证代办事务与外交业
务工作实现政事分开，经
研究，同意调整护照、认
证费和外国（地区）驻华
使（领）馆签证、认证代
办费标准。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护照费
因公护照费标准，由每本
20元提高到每本50元 申

广
州
市

广州市
林业和
园林局

建设工程
使用林地
审核、审
批

建设工程
临时占用
林地审批

是
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
的通知（粤财农〔2017〕54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
林法

第十八条　进行勘查、开
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
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
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
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
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
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
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
林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
由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
规定统一安排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
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征
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
面积。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督促、检查下级
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
林、恢复森林植被的情况
。



广
州
市

广州市
教育局

广州市自
学考试报
名审核

是 6元/人次

《关于考
试服务费
、电子相
片采集费
收费主体
等问题的
批复》

根据粤价函〔2001〕324
号文的规定，鉴于高考、
中考、自学考试报名系统
对电子相片格式要求的特
殊性，电子相片采集费实
行政府指导价，最高收费
标准为6元／人次。符合
条件的经营者均可在此限
度内自主制定收费标准，
竞价入网。

广
州
市

广州市
教育局

高考报名 是

各文化科目考试费收费标准为：语
文、数学（含文科数学、理科数
学）、英语考试每科收费25元，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每科收费标准为
50元，英语听说考试科目收费标准
为25元。体育术科、音乐术科每生
收费200元，美术术科每生收费175
元。

广东省物
价局、广
东省财政
厅关于调
整我省普
通高考术
科等考试
收费标准
的复函

同意从2010年1月1日起调
整我省普通高考体育、艺
术类等专业术科考试费及
研究生、小语种招生、自
主招生、专升本插班生考
试费收费标准。
    （一）体育、音乐
（含舞蹈）术科考试费每
生200元，外省考点每生
增加35元，即每生235元
。
    （二）美术术科考试
费每生175元，外省考点
每生增加35元，即每生
210元。
    （三）硕士研究生、
小语种招生、自主招生、
专升本插班生考试费每科
40元。

广
州
市

广州市
教育局

高考报名 是

各文化科目考试费收费标准为：语
文、数学（含文科数学、理科数
学）、英语考试每科收费25元，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每科收费标准为
50元，英语听说考试科目收费标准
为25元。体育术科、音乐术科每生
收费200元，美术术科每生收费175
元。

关于调整
我省普通
高考文化
科考试收
费科目的
复函

一、同意将我省普通高考
文化科考试收费科目调整
为语文、数学、英语、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各按2
个科目)、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按3个科目）共
8科，同时取消高中毕业
会考费。
 二、普通高考文化科
（含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考试收费标准维持原每科
次25元不变。

广
州
市

广州市
教育局

中考报名 是 10元/科，共80元。

广州市物
价局《转
发省物价
局关于高
中阶段学
校招生考
试收费标
准问题复
函的通知
》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加入、恢
复、退出
中国国籍
的审核-
加入、恢
复、退出
中国国籍
（审核）

是
手续费每人50元，国籍证书费每人
200元。

广东省公
安机关警
务规范汇
编

法律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
（二）《关于印发<关于
受理、审批国籍申请的程
序和注意事项>》(公境外
【1992】898号）；
（三）《关于实施国籍法
的内部规定》（试行草
案）（【81】公发【政】
50号）；
（四）《关于启用新版国
籍证的通知》（公境外【
2000】909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首次、延
期、换发
、补发工
作类外国
人居留证
件

是

有效期不满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00元；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
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800元；有效
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的
居留许可，每人1000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团队游
签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首次、延
期、换发
、补发私
人事务类
外国人居
留证件

是

有效期不满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00元；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
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800元；有效
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的
居留许可，每人1000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商务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商务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商务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补发往来
港澳通行
证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一次有
效签注 每项次15元；二次有效签注
每项次 30元；多次有效签注 每项
次 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
准，由每本200 元降为每
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
发因私普通护照的，收费
标准为每本160 元。
　　2、出入境通行证收
费标准，一次出入境有效
由每证20 元降为每证15 
元，多次出入境有效由每
证100 元降为每证80 元
。
　　3、往来港澳通行证
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
降为每证80 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
标准，由每证50 元降为
每证40 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
的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
注由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
元，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40 元降为每件30 元，短
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由每件100 元降为
每件80 元，一年以上
（不含一年）两年以下
（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港澳通行
证其他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15元。二次有效签注
30元。多次有效签注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7]1186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
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
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
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见附件）。
　　二、2017年7月1日前
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
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
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
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转
移登记

机动车辖
区外转移
登记

是
5元/张（其中载货类1张/载客类
2张）

发改价格
【2004】
2831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台湾居民
定居审核
、审批

办理台湾
居民定居
证

是 每证8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台湾同胞定居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10元降为每证
8元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签发外国
人停留证
件

是

因对等国家签证收费不同，请参照
广州金盾网的签证收费标准，网
址：
http://www.gzjd.gov.cn/gzjdw/ws
bs/qjfw/bmdh/crjglzd_qjfw/zsjwr
y_qjfw/wgr_qjfw/qz_qjfw/index.s
html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补发普通
护照

是 16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补发普通
护照

是 20元

关于调整
出入境证
件收费标
准的复函

公安部：
    你部《关于调整出入
境证件收费标准的函》
（公境办[1993]185号）
收悉。经研究，函复如
下：
鉴于出国护照和其他出入
境证件印制费用以及签发
方式改进后办证费用增
加，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
同类证件的收费标准，同
意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
起调整出入境证件收费标
准。调整后的收费标准见
附件。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
附件：
出入境证件收费标准
序号项目计算单位收费标
准（元）备注
1申请手续每人次5 
2普通护照每证100 
加页 合订 加注 延期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在
中国永久
居留审核

换发外国
人永久居
留身份证

是
申请费1500元/人，证件费300元
/人，丢失补领、损坏换领600元/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外国人
永久居留
申请费等
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

公安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
局，财政厅（局）：

　　公安部《关于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收费立项和收
费标准的函》（公境
[2004]225号）收悉。根
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同意设立外国人永
久居留申请费和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费收费项目的复
函》（财综[2004]32号）
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
就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费
等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设
区的市级公安机关和直辖
市公安分、县局在受理外
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时收取
申请费的收费标准为每人
1500元，在核发《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时收取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费的收费标
准为每证300元。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机动车更
换发动机

是 10元/本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首次办理
往来台湾
通行证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首次办理
往来台湾
通行证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内地居民
赴港澳定
居审批

办理前往
港澳通行
证

是 40元/本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 元降为每本
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
因私普通护照的，收费标
准为每本160 元。 　　2
、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标
准，一次出入境有效由每
证20 元降为每证15 元，
多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
100 元降为每证80 元。 
3、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费
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
每证80 元。 　　前往港
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每
证50 元降为每证40 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 
元，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40 元降为每件30 元，短
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由每件100 元降为
每件80 元，一年以上
（不含一年）两年以下
（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
120 元，两年以上三年以
下（不含三年）多次有效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香港、澳
门和台湾
地区临时
入境机动
车登记

香港、澳
门和台湾
地区临时
入境机动
车登记

是 10元/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降低电
信网码号
资源占用
费等部分
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
准的通知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标
准，由每本15元降为每本
10元。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香港、澳
门和台湾
地区临时
入境机动
车登记

香港、澳
门和台湾
地区临时
入境机动
车登记

是

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纸质) 5元/
张（其中载货类1张/载客类2张）；
机动车反光号牌（汽车）100元/副
。

发改价格
【2004】
2831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首次办理
往来港澳
通行证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
准，由每本200 元降为每
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
发因私普通护照的，收费
标准为每本160 元。
　　2、出入境通行证收
费标准，一次出入境有效
由每证20 元降为每证15 
元，多次出入境有效由每
证100 元降为每证80 元
。
　　3、往来港澳通行证
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
降为每证80 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
标准，由每证50 元降为
每证40 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
的收费标准，一次有效签
注由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
元，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40 元降为每件30 元，短
期（不超过一年）多次有
效签注由每件100 元降为
每件80 元，一年以上
（不含一年）两年以下
（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首次、延
期、换发
、补发学
习类外国
人居留证
件

是

有效期不满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00元；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
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800元；有效
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的
居留许可，每人1000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换发普通
护照

是 20元

关于调整
出入境证
件收费标
准的复函

公安部：
    你部《关于调整出入
境证件收费标准的函》
（公境办[1993]185号）
收悉。经研究，函复如
下：
鉴于出国护照和其他出入
境证件印制费用以及签发
方式改进后办证费用增
加，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
同类证件的收费标准，同
意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
起调整出入境证件收费标
准。调整后的收费标准见
附件。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
附件：
出入境证件收费标准
序号项目计算单位收费标
准（元）备注
1申请手续每人次5 
2普通护照每证100 
加页 合订 加注 延期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换发普通
护照

是 16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港澳通行
证个人游
签注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一次有
效签注 每项次15元；二次有效签注
每项次 30元；多次有效签注 每项
次 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
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
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
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见附件）。
　　二、2017年7月1日前
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
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
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
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降低
偏高的收费标准，并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进行宣传解读，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初次
申领

是

汽车类（含三轮汽车、低速货
车），480元，摩托车类，225元，
驾驶证工本费，10元
补考每科按50%收取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应邀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应邀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依据
文号：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定居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定居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港澳通行
证探亲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二次有效
签注由每件30元，短期（不超过一
年）多次有效签注每件80元，一年
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含两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元降为
每件120元，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
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200元
降为每件160元，长期（三年以上，
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300元
降为每件24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
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
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
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见附件）。
　　二、2017年7月1日前
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
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
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 财政部门要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港澳通行
证商务签
注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一次有
效签注 每项次15元；二次有效签注
每项次 30元；多次有效签注 每项
次 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
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
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
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见附件）。
　　二、2017年7月1日前
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
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
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
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降低
偏高的收费标准，并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进行宣传解读，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乘务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乘务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首次、延
期、换发
、补发团
聚类外国
人居留证
件

是

有效期不满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00元；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
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800元；有效
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的
居留许可，每人1000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机动车共
同所有人
姓名变更
登记

是 10元/本
广东省收
费许可证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校车驾驶
资格许可

申请取得
校车驾驶
资格

是 10元
发改价格
[2004]283
1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补发往来
台湾通行
证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依据
文号：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补发往来
台湾通行
证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探亲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探亲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港澳通行
证团队游
签注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一次有
效签注 每项次15元；二次有效签注
每项次 30元；多次有效签注 每项
次 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
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
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
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见附件）。
　　二、2017年7月1日前
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
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
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
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降低
偏高的收费标准，并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进行宣传解读，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换发往来
港澳通行
证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一次有
效签注 每项次15元；二次有效签注
每项次 30元；多次有效签注 每项
次 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
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研
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
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
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见附件）。
　　二、2017年7月1日前
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
性收费，补交时应按原标
准征收。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
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降低
偏高的收费标准，并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进行宣传解读，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机动车使
用性质改
变

是 10元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持军
警驾驶证
申领

是
科目一，70元，科目二，70元，科
目三，85元，驾驶证工本费，10元
补考每科目按50%收取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持军
警驾驶证
申领

是
科目一，70元，科目二，130元，科
目三，280元，驾驶证工本费，10元
补考每科目按50%收取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注
册登记

机动车注
册登记

是

汽车类（反光号牌）100元，三轮汽
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光号
牌）40元，摩托车牌（反光号牌）
70元，挂车牌（反光号牌）50元，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

发改价格
【2004】
2831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注
册登记

机动车注
册登记

是 机动车行驶证10元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变更备案
（住所、
姓名、联
系方式、
身份证明
名称、身
份证明号
码）

是 10元
广东省收
费许可证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补领、换
领机动车
号牌

申领临时
行驶车号
牌

是 5元/张

《广东省
物价局、
广东省财
政厅转发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加强和
规范机动
车牌证工
本费等收
费标准管
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 粤价
[2004]332
号）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
汽车、三轮汽车(原三轮
农用运输车)、低速货车
(原四轮农用运输车)、摩
托车、农业(农业机械)主
管部门对拖拉机(以下简
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农业主管部门对机动
车”)发放号牌时收取号
牌工本费、临时号牌工本
费的收费标准为：
1、汽车反光号牌每副100
元、不反光号牌每副
80元；
　　2、挂车反光号牌每
面50元、不反光号牌每面
30元；
　　3、三轮汽车、低速
货车、拖拉机反光号牌每
副4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
25元；
　　4、摩托车反光号牌
每副70元、不反光号牌每
副50元；
　　5、机动车临时号牌
每张5元。
　　上述号牌工本费标准
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在
中国永久
居留审核

补发外国
人永久居
留身份证

是
申请费1500元/人，证件费300元
/人，丢失补领、损坏换领600元/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外国人
永久居留
申请费等
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

公安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
局，财政厅（局）：

　　公安部《关于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收费立项和收
费标准的函》（公境
[2004]225号）收悉。根
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同意设立外国人永
久居留申请费和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费收费项目的复
函》（财综[2004]32号）
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
就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费
等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设
区的市级公安机关和直辖
市公安分、县局在受理外
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时收取
申请费的收费标准为每人
1500元，在核发《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时收取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费的收费标
准为每证300元。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在
中国永久
居留审核

首次办理
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
份证

是
申请费1500元/人，证件费300元
/人，丢失补领、损坏换领600元/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外国人
永久居留
申请费等
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

公安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
局，财政厅（局）：

　　公安部《关于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收费立项和收
费标准的函》（公境
[2004]225号）收悉。根
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同意设立外国人永
久居留申请费和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费收费项目的复
函》（财综[2004]32号）
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
就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费
等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设
区的市级公安机关和直辖
市公安分、县局在受理外
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时收取
申请费的收费标准为每人
1500元，在核发《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时收取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费的收费标
准为每证300元。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机动车更
换车身或
车架

是 10元/本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机动车改
变车身颜
色

是 10元/本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变
更登记

机动车因
质量问题
更换整车

是 10元/本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持境
外驾驶证
申领

是
汽车类（含三轮汽车、低速货
车），480元，摩托车类，225元，
驾驶证工本费，10元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持境
外驾驶证
申领

是
科目一，70元，驾驶证工本费，10
元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增加
准驾车型

是
科目一，70元，科目二，70元，科
目三，85元，驾驶证工本费，10元
补考每科目按50%收取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

机动车驾
驶证增加
准驾车型

是
科目一，70元，科目二，130元，科
目三，280元，驾驶证工本费，10元
补考每科目按50%收取

机动车驾
驶员考试
费粤价
[2007 
]382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首次办理
普通护照

是 16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换发外国
人停留证
件

是

因对等国家签证收费不同，请参照
广州金盾网的签证收费标准，网
址：
http://www.gzjd.gov.cn/gzjdw/ws
bs/qjfw/bmdh/crjglzd_qjfw/zsjwr
y_qjfw/wgr_qjfw/qz_qjfw/index.s
html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港澳通行
证逗留签
注

是

往来港澳通行证每证80元；一次有
效签注 每项次15元；二次有效签注
每项次 30元；多次有效签注 每项
次 80元。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
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
源 占用费
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
的通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 元降为每本
160 元。因 丢失要求补
发因私普通护照的，收费
标准为每本160 元。 2、
出入境通行证收费标准，
一次出入境有效由每证20
元降 为每证15 元，多次
出入境有效由每证100 元
降为每证80 元。 3、往
来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
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
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
费标准，由每证50 元降
为每证40 元。 内地居民
赴港澳签注的收费标准，
一次有效签注由每件20 
元降为每件15 元，二次
有效签注由每件40 元降
为每件30 元， 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 元降为每件80
元， 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150
元降为每件120 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 效签注由每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补换领机
动车牌证

补换领机
动车号牌

是

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纸质) 5元/
张（其中载货类1张/载客类2张）；
机动车反光号牌（汽车）100元/副
。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04】
2831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个人游
签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个人游
签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换发往来
台湾通行
证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换发往来
台湾通行
证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其他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其他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依据
文号：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转
移登记

机动车辖
区内转移
登记

是 机动车行驶证10元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财
政部发改
价格【
2017】
1186号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机动车转
移登记

机动车辖
区内转移
登记

是

汽车类（反光号牌）100元，三轮汽
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光号
牌）40元，摩托车牌（反光号牌）
70元，挂车牌（反光号牌）50元。

发改价格
【2004】
2831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普通护照
加注

是 16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出国
护照审批

普通护照
加注

是 20元

关于调整
出入境证
件收费标
准的复函

公安部：
    你部《关于调整出入
境证件收费标准的函》
（公境办[1993]185号）
收悉。经研究，函复如
下：
鉴于出国护照和其他出入
境证件印制费用以及签发
方式改进后办证费用增
加，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
同类证件的收费标准，同
意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
起调整出入境证件收费标
准。调整后的收费标准见
附件。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
附件：
出入境证件收费标准
序号项目计算单位收费标
准（元）备注
1申请手续每人次5 
2普通护照每证100 
加页 合订 加注 延期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首次、延
期、换发
、补发记
者类外国
人居留证
件

是

有效期不满1年的居留许可，每人
400元；有效期1年（含1年）至3年
以内的居留许可，每人800元；有效
期3年（含3年）至5年（含5年）的
居留许可，每人1000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学习签
注

是 每证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行
证收费标准，由每证100
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
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
每证50元降为每证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200元降为每件160元 长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因私往来
香港、澳
门、台湾
地区通行
证审批

办理往来
台湾通行
证学习签
注

是
一次有效签注每件15元，多次有效
签注每件80元。

关于降低
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
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
知

（一）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1、普通护照收费标准，
由每本200元降为每本160
元。因丢失要求补发因私
普通护照的，收费标准为
每本160元。  2、出入境
通行证收费标准，一次出
入境有效由每证20元降为
每证15元，多次出入境有
效由每证100元降为每证
80元。  3、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由每证
100元降为每证80元。  
前往港澳通行证收费标
准，由每证50元降为每证
40元。
内地居民赴港澳签注的收
费标准，一次有效签注由
每件20元降为每件15元，
二次有效签注由每件40元
降为每件30元，短期（不
超过一年）多次有效签注
由每件100元降为每件80
元，一年以上（不含一
年）两年以下（含两年）
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150
元降为每件120元，两年
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
年）多次有效签注由每件

广
州
市

广州市
公安局

外国人停
居留证件
签发

补发外国
人停留证
件

是

因对等国家签证收费不同，请参照
广州金盾网的签证收费标准，网
址：
http://www.gzjd.gov.cn/gzjdw/ws
bs/qjfw/bmdh/crjglzd_qjfw/zsjwr
y_qjfw/wgr_qjfw/qz_qjfw/index.s
html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
理法

第九十二条外国人申请办
理签证、外国人停留居留
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或者
申请办理证件延期、变更
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签
证费、证件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民政局

办理骨灰
寄存

是

骨灰寄存费：每格位每年70元。免
费对象包括在2015年9月28日后（含
9月28日当天）死亡的、实行遗体火
化的广州市户籍居民，免费项目及
标准为骨灰寄存（从死亡之日起不
超过5年，按每年70元标准，存放在
本市经批准设立的骨灰寄存设
施），每具费用不超过350元。

《关于加
强我省殡
葬服务价
格管理及
有关问题
的通知》
粤价﹝
2011﹞153
号和广州
市物价局
文件《转
发省物价
局关于加
强我省殡
葬服务价
格管理及
有关问题
的通知》
穗价﹝
2012﹞88
号

《关于加强我省殡葬服务
价格管理及有关间题的通
知》粤价﹝2011﹞153号
（全文）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缴交城市
基础设施
配套费

是

以穗建城〔1998〕74号文和粤价〔
2003〕160号文的规定为准。
小区：基建投资额5%，零散：基建
投资额10.5%。

广州市建
设委员会
、广州市
物价局《
关于缴交
“配套设
施建设费
”有关计
算基数问
题的通知
》

根据市人民政府穗府
[1996]125号文的规定和
省物价局[1996]304号文
的批复，对广州市区内固
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统一
征收“配套设施建设费
”，其中小区成片开发
（用地面积大于或等于2
万 ㎡）的商品房项目按

基建投资的6％计征，零
散开发（用地面积少于2
万 ㎡）的商品房项目按

基建投资的12％计征。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缴交城市
基础设施
配套费

是

以穗建城〔1998〕74号文和粤价〔
2003〕160号文的规定为准。
小区：基建投资额5%，零散：基建
投资额10.5%。

广东省物
价局、广
东省财政
厅《关于
调低城市
基础设施
配套费标
准的通知
》

一、全省统一调低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0.5个百分
点，即：广州地区，小区
项目由5.5%调为5%，零散
项目由11%调为10.5%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市政设施
建设类审
批

占用、挖
掘城市道
路审批

是

一、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标准为：
营业性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1.00元；基建或其他占用，每天每
平方米不超过0.50元。具体收费标
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因审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而核发
的证件和有关的表格、资料等不另
收费。
二、修复费的收费标准：
 　　(一)修复费基价(A)：上述修
复工程套用93年《广东省市政工程
单位估价表》现行收费标准、有关
文件收费规定和当时当地材料市场
价编制的预算价。
 　　(二)道路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n)
      1、水泥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
路面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
3，即n=3。(为保证水泥混凝土路面
的质量，一般可采用整体修复式
n=1)
      2、预制块人行道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为2，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系数(m)
      如因特殊情况挖掘的，须经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
道路使用年限制采取三至五倍收取
修复费，即m=3～5。

(四)修复费计算标准

《关于广
州市市政
管理局市
园林局调
整城市道
路挖掘修
复收费标
准的批复
》

水泥混凝土路面修复：
m2  308.96元  修复面积
1000m2内；
m2  286.95元  修复面积
1000m2外；
快速修补水泥混凝土路
面：
m2  338.61元  横过马路
管坑；
沥青混凝土路面修复：
m2  306.23元  修复面积
1000m2内；
m2  288.11元  修复面积
1000m2外；
2.5厘米沥青混凝土罩
面：
m2  52.67元  修复面积
1000m2内；
m2  49.93元  修复面积
1000m2外；
修复沥青路面：
m2  132.84元  供水漏
点；
人行道修理：
m2  102.99元  包括基
础；
人行道修理：
m2  64.35元  电缆盖板
上铺砌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市政设施
建设类审
批

占用、挖
掘城市道
路审批

是

一、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标准为：
营业性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1.00元；基建或其他占用，每天每
平方米不超过0.50元。具体收费标
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因审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而核发
的证件和有关的表格、资料等不另
收费。
二、修复费的收费标准：
 　　(一)修复费基价(A)：上述修
复工程套用93年《广东省市政工程
单位估价表》现行收费标准、有关
文件收费规定和当时当地材料市场
价编制的预算价。
 　　(二)道路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n)
      1、水泥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
路面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
3，即n=3。(为保证水泥混凝土路面
的质量，一般可采用整体修复式
n=1)
      2、预制块人行道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为2，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系数(m)
      如因特殊情况挖掘的，须经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
道路使用年限制采取三至五倍收取
修复费，即m=3～5。

(四)修复费计算标准

《关于城
市道路临
时占用费
和挖掘修
复费问题
的通知》

三、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
标准为：营业性占用，每
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1.00元；基建或其他占
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0.50元。具体收费标准由
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因审批城市道路临
时占用而核发的证件和有
关的表格、资料等不另收
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市政设施
建设类审
批

占用、挖
掘城市道
路审批

是

一、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标准为：
营业性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1.00元；基建或其他占用，每天每
平方米不超过0.50元。具体收费标
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因审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而核发
的证件和有关的表格、资料等不另
收费。
二、修复费的收费标准：
 　　(一)修复费基价(A)：上述修
复工程套用93年《广东省市政工程
单位估价表》现行收费标准、有关
文件收费规定和当时当地材料市场
价编制的预算价。
 　　(二)道路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n)
      1、水泥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
路面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
3，即n=3。(为保证水泥混凝土路面
的质量，一般可采用整体修复式
n=1)
      2、预制块人行道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为2，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系数(m)
      如因特殊情况挖掘的，须经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
道路使用年限制采取三至五倍收取
修复费，即m=3～5。

(四)修复费计算标准

《关于调
整广州市
城市道路
挖掘修复
费收费标
准的通知
》

一、计算面积：
计算面积按管坑实际开挖
面积。
二、修复费P的构成：
（一）修复费基价
（A）：另见附表。
（二）道路整体挖掘质量
损坏补偿系数（N）
1.水泥硂和沥青硂路面整
体挖掘质量损坏补偿系数
为3，即N=3；如水泥硂路
面是整版修复，计算面积
按实际修复面积计算，
N=1
2.预制块人行道质量损坏
补偿系数为2，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系数
（M）
新建道路五年内和改建道
路三年内不准开挖，如因
特殊情况挖掘的，须经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并
按道路使用年限采取三至
五倍收取修复费，即
M=3~5。
三、修复费计算公式
修复费P=A（N+M）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市政设施
建设类审
批

占用、挖
掘城市道
路审批

是

一、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标准为：
营业性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1.00元；基建或其他占用，每天每
平方米不超过0.50元。具体收费标
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因审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而核发
的证件和有关的表格、资料等不另
收费。
二、修复费的收费标准：
 　　(一)修复费基价(A)：上述修
复工程套用93年《广东省市政工程
单位估价表》现行收费标准、有关
文件收费规定和当时当地材料市场
价编制的预算价。
 　　(二)道路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n)
      1、水泥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
路面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
3，即n=3。(为保证水泥混凝土路面
的质量，一般可采用整体修复式
n=1)
      2、预制块人行道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为2，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系数(m)
      如因特殊情况挖掘的，须经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
道路使用年限制采取三至五倍收取
修复费，即m=3～5。

(四)修复费计算标准

《关于城
市道路临
时占用费
收取问题
的通知》

“现根据省人民政府意见
（省府办公厅粤办函〔
1996〕722号文），从
1997年1月1日起，城市道
路临时占用费改由市政工
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收
取，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收费标准及其它有关事
宜，仍按粤价〔1996〕
104号文规定办理。”



广
州
市

广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市政设施
建设类审
批

占用、挖
掘城市道
路审批

是

一、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标准为：
营业性占用，每天每平方米不超过
1.00元；基建或其他占用，每天每
平方米不超过0.50元。具体收费标
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因审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而核发
的证件和有关的表格、资料等不另
收费。
二、修复费的收费标准：
 　　(一)修复费基价(A)：上述修
复工程套用93年《广东省市政工程
单位估价表》现行收费标准、有关
文件收费规定和当时当地材料市场
价编制的预算价。
 　　(二)道路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n)
      1、水泥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
路面整体挖掘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
3，即n=3。(为保证水泥混凝土路面
的质量，一般可采用整体修复式
n=1)
      2、预制块人行道质量损坏补
偿系数为2，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系数(m)
      如因特殊情况挖掘的，须经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
道路使用年限制采取三至五倍收取
修复费，即m=3～5。

(四)修复费计算标准

《关于印
发<广东省
城市道路
挖掘修复
收费标准>
的通知》

二、修复费的收费标准：
 　　(一)修复费基价
(A)：上述修复工程套用
93年《广东省市政工程单
位估价表》现行收费标准
、有关文件收费规定和当
时当地材料市场价编制的
预算价。
 　　(二)道路整体挖掘
质量损坏补偿系数(n)
      1、水泥混凝土和
沥青混凝土路面整体挖掘
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3，
即n=3。(为保证水泥混凝
土路面的质量，一般可采
用整体修复式n=1)
      2、预制块人行道
质量损坏补偿系数为2，
即n=2。
 　　(三)道路使用年限
系数(m)
      如因特殊情况挖掘
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
民政府批准，并按道路使
用年限制采取三至五倍收
取修复费，即m=3～5。
 　　(四)修复费计算标
准：

修复费

广
州
市

广州市
国土资
源和规
划委员
会

划拨土地
使用权和
地上建筑
物及附着
物所有权
转让、出
租、抵押
审批

划拨土地
使用权和
地上建筑
物及附着
物所有权
转让、出
租、抵押
审批

是

住宅类：每件80元
非住宅类：每件550元
（安居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
改造安置住房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
元。
房屋转让手续费：新建商品住房：
买方2元/平方米，卖方2元/平方
米；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性住房：
卖方1元/平方米。
住房以外的其他房地产交易手续
费：住房以外的新建商品房：买方2
元/平方米，卖方2元/平方米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
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
条例》

第四十五条“符合下列条
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
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
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
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
附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
出租、抵押：（一）土地
使用地为公司、企业、其
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二）领有国有土地使用
证；（三）具有地上建筑
物、共他附着物合法的产
权证明；（四）依照本条
例第二章的规定签订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
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
、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
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广
州
市

广州市
质量技
术监督
局

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
考核

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
考核

是

（一）专业技术理论考试：40元
/人.次。
（二）实际操作考试：
1.电梯司机 50元/人.次。
2.升降机、各类起重机司机，厂内
机动车驾驶员 120元/人.次
3.游艺机和游乐设施操作人员 200
元/人.次。
4.厂内机动车维修及电梯安装（改
造）维修保养人员 200元/人.次。
5.升降机、各类起重机及游艺机、
游乐设施安装（改造）维修保养人
员 300元/人.次。
6.客运索道安装（改造）维修保养
人员（包括客运索道缆索、编索人
员） 490元/人.次 。

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
监督管理
办法

考试收费按照财政和价格
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省
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
对本辖区内《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证》考试收费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并按有关
规定通报相关部门。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交通委
员会

经营性道
路客货运
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
证核发

经营性道
路客货运
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
证核发

是 20元/证

广东省物
价局广东
省财政厅
《关于 IC 
卡道路运
输电子证
件工本费
问题的复
函》

广
州
市

广州市
交通委
员会

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
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
证核发

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
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
证核发

是 20元/证

广东省物
价局广东
省财政厅
《关于 IC 
卡道路运
输电子证
件工本费
问题的复
函》


